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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

月
28

日星期二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

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

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实收资本（或股本）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其他 实收资本（或股本）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其他

一、上年年末余

额

１２９

，

３７５

，

６８８．００ ８０

，

６０３

，

１０９．０９ ２４

，

８６０

，

６４２．７７ －４２０

，

５５１

，

２３０．３３ －１８５

，

７１１

，

７９０．４７ １２９

，

３７５

，

６８８．００ ８０

，

６０３

，

１０９．０９ ２４

，

８６０

，

６４２．７７ －２８９

，

０７２

，

９３１．０２ －５４

，

２３３

，

４９１．１６

加：会计政策变

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本年年初余

额

１２９

，

３７５

，

６８８．００ ８０

，

６０３

，

１０９．０９ ２４

，

８６０

，

６４２．７７ －４２０

，

５５１

，

２３０．３３ －１８５

，

７１１

，

７９０．４７ １２９

，

３７５

，

６８８．００ ８０

，

６０３

，

１０９．０９ ２４

，

８６０

，

６４２．７７ －２８９

，

０７２

，

９３１．０２ －５４

，

２３３

，

４９１．１６

三、本年增减变

动金额（减少以

“

－

”号填列）

８８

，

３３１

，

３１８．０３ ７９

，

７２６

，

０８３．１３ １６８

，

０５７

，

４０１．１６ －１３１

，

４７８

，

２９９．３１ －１３１

，

４７８

，

２９９．３１

（一）净利润

７９

，

７２６

，

０８３．１３ ７９

，

７２６

，

０８３．１３ －１３１

，

４７８

，

２９９．３１ －１３１

，

４７８

，

２９９．３１

（二）直接计入

所有者权益的

利得和损失

８８

，

３３１

，

３１８．０３ ８８

，

３３１

，

３１８．０３

１．

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公允价

值变动净额

２．

权益法下被

投资单位其他

所有者权益变

动的影响

３．

与计入所有

者权益项目相

关的所得税影

响

４．

其他

８８

，

３３１

，

３１８．０３ ８８

，

３３１

，

３１８．０３

上述（一）和

（二）小计

８８

，

３３１

，

３１８．０３ ７９

，

７２６

，

０８３．１３ １６８

，

０５７

，

４０１．１６ －１３１

，

４７８

，

２９９．３１ －１３１

，

４７８

，

２９９．３１

（三）所有者投

入和减少资本

１．

所有者投入

资本

２．

股份支付计

入所有者权益

的金额

３．

其他

（四）利润分配

１．

提取盈余公

积

２．

提取一般风

险准备

３．

对所有者（或

股东）的分配

４．

其他

（五）所有者权

益内部结转

１．

资本公积转

增资本（或股

本）

２．

盈余公积转

增资本（或股

本）

３．

盈余公积弥

补亏损

４．

其他

四、本期期末余

额

１２９

，

３７５

，

６８８．００ １６８

，

９３４

，

４２７．１２ ２４

，

８６０

，

６４２．７７ －３４０

，

８２５

，

１４７．２０ －１７

，

６５４

，

３８９．３１ １２９

，

３７５

，

６８８．００ ８０

，

６０３

，

１０９．０９ ２４

，

８６０

，

６４２．７７ －４２０

，

５５１

，

２３０．３３ －１８５

，

７１１

，

７９０．４７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编制单位：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 单位：（人民币）元

（

上接
D117

版
）

９．２．２

利润表

编制单位：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１－１２

月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一、营业总收入

０．００ ０．００ ９４

，

４９３．１７ ９４

，

４９３．１７

其中：营业收入

０．００ ０．００ ９４

，

４９３．１７ ９４

，

４９３．１７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２６７

，

０５８

，

４２７．９６ ２６７

，

０５８

，

４２７．９６ １３１

，

３３４

，

９５８．１５ １３１

，

３３４

，

９５８．１５

其中：营业成本

０．００ ０．００ ６７

，

７１３．４３ ６７

，

７１３．４３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

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营业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５４

，

４２３

，

６１１．４８ ５４

，

４２３

，

６１１．４８ ４５

，

５１７

，

９２４．０５ ４５

，

５１７

，

９２４．０５

财务费用

４０

，

４７４

，

６８０．１８ ４０

，

４７４

，

６８０．１８ ２１

，

３５７

，

７７７．３１ ２１

，

３５７

，

７７７．３１

资产减值损失

１７２

，

１６０

，

１３６．３０ １７２

，

１６０

，

１３６．３０ ６４

，

３９１

，

５４３．３６ ６４

，

３９１

，

５４３．３６

加：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损失以“

－

”号

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

“

－

”号填列）

４３２

，

０００．００ ４３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８

，

１９９．６６ １８

，

１９９．６６

其中：对联营企业

和合营企业的投资

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

“

－

”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

以“

－

”号填列）

－２６６

，

６２６

，

４２７．９６ －２６６

，

６２６

，

４２７．９６ －１３１

，

２２２

，

２６５．３２ －１３１

，

２２２

，

２６５．３２

加：营业外收入

５０６

，

０１５

，

７２３．３６ ５０６

，

０１５

，

７２３．３６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减：营业外支出

１５９

，

６６３

，

２１２．２７ １５９

，

６６３

，

２１２．２７ ２５６

，

２３３．９９ ２５６

，

２３３．９９

其中：非流动资产

处置损失

四、利润总额（亏损

总额以“

－

”号填列）

７９

，

７２６

，

０８３．１３ ７９

，

７２６

，

０８３．１３ －１３１

，

４７８

，

２９９．３１ －１３１

，

４７８

，

２９９．３１

减：所得税费用

五、净利润（净亏损

以“

－

”号填列）

７９

，

７２６

，

０８３．１３ ７９

，

７２６

，

０８３．１３ －１３１

，

４７８

，

２９９．３１ －１３１

，

４７８

，

２９９．３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７９

，

７２６

，

０８３．１３ ７９

，

７２６

，

０８３．１３ －１３１

，

４７８

，

２９９．３１ －１３１

，

４７８

，

２９９．３１

少数股东损益

六、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０．６２ ０．６２ －１．０２ －１．０２

（二）稀释每股收益

０．６２ ０．６２ －１．０２ －１．０２

９．２．３

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１－１２

月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一、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

量：

销售商品、提

供劳务收到的

现金

５６９

，

０３１．４０ １

，

０７９

，

１３５．９０

客户存款和同

业存放款项净

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

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

构拆入资金净

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

同保费取得的

现金

收到再保险业

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

资款净增加额

处置交易性金

融资产净增加

额

收取利息、手

续费及佣金的

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

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

净增加额

收到的税费返

还

收到其他与经

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２５

，

１０３

，

１８８．７１ １８

，

３７２

，

４６８．７１

经营活动现金

流入小计

２５

，

６７２

，

２２０．１１ １９

，

４５１

，

６０４．６１

购买商品、接

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

客户贷款及垫

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

和同业款项净

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

同赔付款项的

现金

支付利息、手

续费及佣金的

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

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

及为职工支付

的现金

１６

，

２６１

，

６７６．１３ １５

，

３６８

，

２６５．６８

支付的各项税

费

５１

，

１０２．３９

支付其他与经

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１３

，

９６７

，

０７０．５２ ２

，

７３４

，

８７７．５０

经营活动现金

流出小计

３０

，

２２８

，

７４６．６５ １８

，

１５４

，

２４５．５７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４

，

５５６

，

５２６．５４ １

，

２９７

，

３５９．０４

二、投资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

量：

收回投资收到

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

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

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

产收回的现金

净额

１１

，

５１９

，

０００．００

处置子公司及

其他营业单位

收到的现金净

额

收到其他与投

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

流入小计

１１

，

５１９

，

０００．００

购建固定资

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投资支付的现

金

质押贷款净增

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

其他营业单位

支付的现金净

额

支付其他与投

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

流出小计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１１

，

５１９

，

０００．００

三、筹资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

量：

吸收投资收到

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

吸收少数股东

投资收到的现

金

取得借款收到

的现金

发行债券收到

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

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１

，

２８０．０５

筹资活动现金

流入小计

１

，

２８０．０５

偿还债务支付

的现金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９．４８

分配股利、利

润或偿付利息

支付的现金

１

，

１２０．００

其中：子公司

支付给少数股

东的股利、利

润

支付其他与筹

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２６０．０３

筹资活动现金

流出小计

５

，

０００

，

２６０．０３ １

，

００１

，

１２９．４８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５

，

０００

，

２６０．０３ －９９９

，

８４９．４３

四、汇率变动

对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

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１

，

９６２

，

２１３．４３ ２９７

，

５０９．６１

加：期初现金

及现金等价物

余额

６６５

，

７７９．４９ ３６８

，

２６９．８８

六、期末现金

及现金等价物

余额

２

，

６２７

，

９９２．９２ ６６５

，

７７９．４９

９．２．４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附后）

９．３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９．４

重大会计差错的内容、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９．５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１０

强调事项的附注：

十、或有事项

（一）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为关联方及其他单位提供债务担保形成的或有负债

１．

对关联企业河南信心药业有限公司担保情况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份，公司收到了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７

）豫法立民保字第

５

号民事裁定书：因公司向河南信心药业有限

公司在交通银行郑州分行贷款提供

４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借款担保合同一案，冻结被申请人河南信心药业有限公司、焦作鑫安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河南花园置业有限公司在银行的存款人民币

５００２

万元或查封其相应价值的财产。

公司收到民事裁定书后，立即对该笔担保的相关合同进行查询，但在公司内部未找到；在此之前，公司在中国人民银行

查询系统的打印清单中也未发现此笔担保。 之后，公司先后派人到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及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进行案卷查询，获悉公司对于此笔借款合同的担保日期为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所使用的印鉴为公司的行政印鉴，并有公司

原董事长谢国胜先生的亲笔签字。 经查询公司董事会及总经理办公会会议记录，公司董事会、总经理办公会会议从未对该笔

担保进行审议或有授权情况；按照《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笔

４０００

万元对关联公司的借款担保应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而事实上该笔贷款担保未履行以上程序。 为此，公司已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了无效担保的异议。

本次破产重整，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交通银行郑州分行的担保债权未予裁定。 目前该担保事项的主债务人河南信心

药业有限公司仍在正常经营，具备偿债能力，公司管理人对上述担保债权不予认可。

２．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４

日，公司收到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７

）周民初字第

６

号通知书，周口市城市信用社股份有限公司诉

河南花园置业有限公司借款纠纷一案中，追加我公司为被告，诉我公司为河南花园置业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

９０００

万元的连

带责任担保，河南花园置业有限公司实际借款本金

７３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２１

日，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７

）周民初字第

６－２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周口市城市信用社股份有限公司

于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２０

日以有关当事人涉嫌犯罪为由，向本院申请中止诉讼，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

十六条第一款第（六）项之规定裁定：本案中止诉讼”。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６

日，公司被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８

）焦民破字第

２－１３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进入破产重整程序，

周口市城市信用社股份有限公司因上述担保事项向公司申报债权

８９５０

万元（含借款利息）。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６

日，河南省焦作

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８

）焦民破字第

２－１５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确认周口市城市信用社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享有债权

８９５０

万

元。

３．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７

号，公司向广东发展银行郑州郑汴路支行询证银行存款、借款情况时，广东发展银行郑州郑汴路支行

出具的询证函显示公司向河南花园集团提供了

４８００

万元的借款担保。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６

日，公司被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８

）焦民破字第

２－１３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进入破产重整程序，

广东发展银行郑州郑汴路支行因上述担保事项向公司申报债权

８１

，

９４４

，

４７２．３６

元（含

２０００

万元借款、

４８００

万元借款担保及

利息）。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８

）焦民破字第

２－２０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确认广东发展银行郑州

郑汴路支行对公司享有债权

８１

，

９４４

，

４７２．３６

元。

（二）本公司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抵押情况如下

１．

本公司以

１０４

处房产及焦国用（

２００５

）第

００６

、

００７

、

００８

、

００９

、

０１０

号土地证项下面积为

１９３４３１．４０

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

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郑州分行抵押借款

２９

，

９６８

，

６２３．２８

元。

２．

本公司以原值为

２９

，

１７３

，

１９１．４２

元的药厂设备，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郑州分行抵押借款

１９

，

９１４

，

０４９．１９

元。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７

日，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郑州分行与本公司因

５０００

万元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１

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了（

２００７

）豫法民二初字第

５

号《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１６

日，公司收到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７

）豫法执字第

０００２２

号执行通知书。 内容为：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７

）

豫法民二初字第

５

号民事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公司未能按照该法律文书所规定的期限履行义务，河南省高级人民

法院已立案执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条、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限公司自收到本通知书后自动

履行义务，并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或支付迟延履行金）。 逾期仍不履行的，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将依法强制执

行。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１

日，公司收到了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７

）豫法执字第

０００２２－１

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书内容如下：本院

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７

）豫法民二初字第

５

号民事调解书，于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１１

日向被执行人焦

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出执行通知，责令其限期履行该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但被执行人未履行。 本院依法对被执

行人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名下且已抵押给本案申请执行人的房地产及机器设备进行了评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第（十一）项、第二百二十三条、第二百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中拍卖、变卖财

产的规定》第二条的规定，裁定如下：拍卖被执行人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名下的下列财产：一、证号为焦国用（

２００５

）第

００６

、

００７

、

００８

、

００９

、

０１０

号土地证项下的土地使用权面积

１９３４３１．４０

平方米； 二、 证号为焦房权证解字第

０５５０１０００２２－

０５５０１００１５１

号共

１０４

本房产证项下、建筑面积为

５７３５７．４６

平方米的房产；三、编号为（

２００５

）焦工商财押字第

０１３

号抵押物登

记项下的机器设备。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６

日，公司被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８

）焦民破字第

２－１３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进入破产重整程序。

根据破产法第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执行程序应当终止。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４

日，公司管理人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郑州分行签订协议，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郑州分行解除与公司签订的

上述抵押合同，并出具相关手续协助公司解除抵押物的抵押担保。

截止本财务报告报出日，公司对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郑州分行借款已按焦作市中级法院裁定金额和重整计划中的偿债比

例和方式予以偿还，房产已经解除抵押。

（三）诉讼事项

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涉诉事项一览表

截止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序

号

原告 被告 法院 案号 案由

标的额

诉讼费

用数额

进展

情况

总额 已支付

１

马丁

焦作鑫

安

市山阳

法院

２００４

山民初字第

８３５

号

伤害

纠纷

１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１４０．００

执行

中止

２

深圳九星印刷

公司

焦作鑫

安

深圳福

田法院

深福法民二初字第

１４７６

号 买卖

１１１

，

２７２．００ ５

，

１５７．００

执行

中止

３

南通长城空调

公司

焦作鑫

安

焦作解

放法院

解民初字第

７５３

号 建筑

７７２

，

６６６．２０ １９４

，

４００．００

执行

中止

４

北京平谷马坊

化工厂

焦作鑫

安

北京平

谷法院

１９９６

平经初字第

２８５

号 买卖

１７３

，

８８２．５０ ６

，

９８４．００

执行

中止

５

孟州

８８８

纸盒

厂

焦作鑫

安

焦作孟

州法院

２００３

孟民初字第

９４１

号 买卖

２０４

，

０９９．２０ ５

，

５７０．００

执行

中止

６

山东新华医疗

公司

焦作鑫

安

焦作解

放法院

２００４

解民初字第

７１１

号 买卖

６８

，

６００．００ ２

，

０００．００

执行

中止

７

新兴铸管郑州

分公司

焦作鑫

安

焦作解

放法院

２００４

解民初字第

３７９

号 买卖

２８３

，

１５０．４０ ７

，

１１３．００

执行

中止

８

焦作市工业化

进出口公司

焦作鑫

安

焦作解

放法院

２００４

解民初字第

９３

号 买卖

２４

，

３００．００

执行

中止

９

市旅游局

焦作鑫

安

马村人

民法院

１９９７

山经初字第

２

号 担保

２７０

，

０００．００

执行

中止

１０

大连冷冻机股

份有限公司

焦作鑫

安

仲裁

２００４

焦仲裁字第

０６

号 借贷

２２

，

９５１．００ １

，

５８８．００

执行

中止

１１

焦作市九方顺

风汽修公司

焦作鑫

安

山阳法

院

２００５

山民初字第

７９

号 修车

１３３

，

４１８．００ ６４

，

５００．００ ４

，

４０８．００

执行

中止

１２

市信托投资公

司清算组

焦作鑫

安

山阳法

院

２００５

山民初字第

９４

号 借贷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３

，

４４０．００

执行

中止

１３

山东鲁抗医药

进出口公司

焦作鑫

安

济宁市

任城法

院

２００４

任民二初字第

７４

号 借贷

８

，

０００．００ ６５５．００

执行

中止

１４

市信托投资公

司清算组

焦作鑫

安

中级法

院

２００５

焦民初字第

２２

号 借款

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７

，

８０１．００

执行

中止

１５

天津海晶公司

焦作鑫

安

天津二

中院

２００５

二中保民初字第

７９

号 盐款

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９０

，

０００．００

执行

中止

１６

焦作环鑫包装

厂

焦作鑫

安

解放法

院

２００５

解民初字第

６２４

号 欠款

３２

，

９５０．７５

原告承担

执行

中止

１７

山东新华医药

股份公司

焦作鑫

安

淄博张

店法院

２００５

张民初字第

１４４８

号 买卖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１６８．００

执行

中止

１８

李红梅

焦作鑫

安

山阳法

院

２００５

山民初字第

７６５

号 买卖

１７４

，

３２７．００ ３

，

９４０．００

执行

中止

１９

沁阳市江龙防

腐保温制品厂

焦作鑫

安

焦作解

放法院

２００５

解民初字第

９７０

号 买卖

７

，

５００．００ ４４０．００

执行

中止

２０

河南四建股份

有限公司

焦作鑫

安

山阳法

院

２００５

山民初字第

７９４

号

工程

款

１

，

１１３

，

００２．２５ １６

，

２０５．００

执行

中止

２１

化电集团

焦作鑫

安

中级法

院

２００５

焦民初字第

５０

号

建行

承兑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０

，

５３０．００

执行

中止

２２

市医疗器械化

玻采供站

焦作鑫

安

山阳法

院

２００６

解民初字第

１０２２

号 欠款

３３

，

７４９．８０ １

，

４８９．００

执行

中止

２３

郑州三和科技

发展公司

焦作鑫

安

山阳法

院

２００６

解民初字第

５６６

号 欠款

１１

，

１２６．００ ３９０．００

执行

中止

２４

中盐皓龙盐化

有限公司

焦作鑫

安

湛河法

院

２００６

湛民二初字第

２７８

号 欠款

５

，

４８０

，

０００．００

执行

中止

２５

焦作金域胶囊

药业

焦作鑫

安

解放法

院

２００５

焦民初字第

１０９１

号 欠款

１４１

，

０３２．００ ３

，

１７４．００

执行

中止

２６

中信银行郑州

分行

焦作鑫

安

郑州法

院

２００６

郑民四初字第

３９

号 欠款

４

，

４１６

，

０００．００

执行

中止

２７

洛阳老战友运

输公司

焦作鑫

安

解放法

院

２００６

解民初字第

４８０

号 欠款

５６

，

３００．００ １

，

１６４．５０

执行

中止

２８

孟州市长剑药

用包装公司

焦作鑫

安

解放法

院

２００６

解民初字第

５０６

号 欠款

４３１

，

４３２．１２

原告承担

执行

中止

２９

焦作建行

焦作鑫

安

中级法

院

２００６

焦民初字第

２３

号 借贷

２８

，

９９１

，

８６７．００ １５８

，

７２０．３５

执行

中止

３０

焦作一方燃化

公司

焦作鑫

安

解放法

院

２００６

解民初字第

５９９

号 欠款

５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

，

１０３．００

执行

中止

３１

博爱物资煤炭

公司

焦作鑫

安

山阳法

院

２００６

山民初字第

８２

号 欠款

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４９０．００

执行

中止

３２

广发银行

焦作鑫

安

郑州中

级法院

２００６

郑民四初字第

１０３

号 借贷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９

，

７４５．００

执行

中止

３３

新乡中原

焦作鑫

安

中级法

院

２００６

焦民初字第

５０

号 欠款

１

，

２８１

，

７７７．７３ １１

，

７１９．５０

执行

中止

３４

洛阳东信重工

空调

焦作鑫

安

解放法

院

２００６

解民初字第

９５６

号 欠款

３８９

，

５００．００

原告承担

执行

中止

３５

河南省第一建

筑工程公司

焦作鑫

安

解放法

院

２００６

解民初字第

１０４９

号 工程

１２４

，

９９７．２６

原告承担

执行

中止

３６

马家荣

焦作鑫

安

解放法

院

２００４

解民初字第

７２８

号 侵权

１２

，

４００．００

诉讼

中止

３７

焦作世兴塑胶

公司

焦作鑫

安

解放法

院

２００６

解民初字第

５３５

号 欠款

４４５

，

０００．００

执行

中止

３８

孟州福利化轻

厂

焦作鑫

安

山阳法

院

欠款

１５３

，

２４０．００

执行

中止

３９

中国银行

焦作鑫

安

省高院

２００６

豫法民初字第

３１

号 借贷

３６

，

４５１

，

１４３．４７

执行

中止

４０

焦作市万意贸

易有限公司

焦作鑫

安

山阳法

院

２００６

山民初字第

６７７

号 欠款

８２

，

５７４．２０

执行

中止

４１

中国工商银行

焦作分行民主

路支行

焦作鑫

安

市中级

法院

２００６

焦民初字第

１６

号

借款

担保

２７

，

４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７

，

２６０．００

执行

中止

４２

中国工商银行

焦作分行民主

路支行

焦作鑫

安

市中级

法院

２００６

焦民初字第

１７

号

借款

担保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５

，

０１０．００

执行

中止

４３

中国工商银行

焦作分行民主

路支行

焦作鑫

安

市中级

法院

２００６

焦民初字第

１８

号

借款

担保

２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５

，

０１０．００

执行

中止

４４

中国工商银行

焦作分行民主

路支行

焦作鑫

安

市中级

法院

２００６

焦民初字第

１９

号

借款

担保

２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２

，

５１０．００

执行

中止

４５

中国工商银行

焦作分行民主

路支行

焦作鑫

安

市中级

法院

２００６

焦民初字第

２０

号

借款

担保

９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７

，

０１０．００

执行

中止

４６

沁阳兰龙公司

焦作鑫

安

２００６

解民初字第

１０９９

号 欠款

３１

，

０００．００

执行

中止

４７

南京余口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

焦作鑫

安

解放法

院

担保

２２３

，

８１１．２０

诉讼

中止

４８

辽宁世星药化

有限公司

焦作鑫

安

３１７

，

３０９．００

执行

中止

４９

交通银行

焦作鑫

安

省高院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诉讼

中止

５０

浦发银行

焦作鑫

安

２００７

豫法执字第

０００２２－１

号、

２００７

豫法执字第

０００２２

号

欠款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执行

中止

小计

２８５

，

６９４

，

３７９．０８

５１

焦作鑫安股份

公司

新疆大

旗商贸

解放法

院

２００４

解民初字第

１０００

号 买卖

３６

，

０００．００

执行

中止

５２

焦作鑫安股份

公司

鑫安集

团

解放法

院

２００４

解民督字第

１

号 欠款

４

，

２３０

，

０００．００

执行

中止

小计

４

，

２６６

，

０００．００

总计

２８９

，

９６０

，

３７９．０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条和二十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有

关公司的民事诉讼或者仲裁应当中止；有关公司的民事诉讼，只能向受理破产申请的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截止

本财务报告报出日，有关公司诉讼事项已全部中止。

十一、承诺事项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郑州分行出具承诺函，对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郑州分行在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享有的

６５０２．８２

万元的优先债权， 承诺对其中可以优先受偿的

２９８８．６８

万元在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之前偿还

１０００

万元，剩余

１９８８．６８

万元在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底之前全部偿清。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已

清偿

５００

万元，其余

２４８８．６８

万元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５

日清偿完毕。 参见附注十二

．２

项说明。

十二、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１．

公司管理人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５

日与焦作市企业发展服务局签订借款协议，公司向焦作市企业发展服务局借款

２４８８．６８

万

元，用于偿还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郑州分行的优先债权，公司同意以现有银行存款和现有资产对上述借款进行担保，在规定时

间不能偿还情况下，焦作市企业发展服务局有权对公司的相关财产进行处置。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５

日，焦作市企业发展服务局已代

公司清偿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郑州分行优先受偿的

２４８８．６８

万元债权。

２．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４

日， 公司管理人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郑州分行签订协议，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郑州分行解除与公司在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２６

日、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２３

日签订的编号为

７６０１２００５２８００５

、

７６０１２００５２８０１３０

的抵押合同 （具体抵押情况见附注十

．

（二）抵押事项说明），并出具相关手续协助公司解除抵押物的抵押担保；公司按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８

）焦民破字第

２－１８

号民事裁定书批准的重整计划规定执行。 截止本财务报告报出日，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郑州分行已将上述抵押权证明及相关

手续交给公司管理人，抵押资产已经解除。

３．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９

日，公司收到焦作市乾诚拍卖行转来的拍卖成交确认书，将公司电解车间内的电解槽、电机、管道、行

车等生产设备予以拍卖，拍卖成交价为

１５８

万元。 公司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

日收到此笔拍卖款。

４．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９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了公司管理人转送的河南清风拍卖行有限公司《关于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社会法人股拍卖结果的说明》（以下简称：“说明”）。 《说明》的具体内容为：受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委托，河南清风拍卖行有限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８

日上午

１１

时在郑州市机场路

６８

号安钢大酒店

２

楼多功能厅举办拍卖会， 对河南花园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的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社会法人股

３７

，

５０６

，

０１２

股进行公开拍卖， 此次所拍卖股份占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总股份的

２８．９９％

，经公开竞价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每股最高应价

０．４５

元，合计总成交价为

１６

，

８７７

，

７０５．４０

元拍卖成交，买受人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当场签署了拍卖成交确认书。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７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了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送达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获悉：根据

司法裁定，河南花园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公司的

３７

，

５０６

，

０１２

股社会法人股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５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过户至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５．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８

日，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召开联席办公会议，并形成如下决议：中原传媒决定参与焦

作鑫安的重组，实现借壳上市，做大做强出版行业。

６．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６

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豫国资文（

２００９

）

１３

号文《关于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并购重组焦作鑫安实现借壳上市的批复》， 原则同意中原传媒通过并购重组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

现上市的方案，中原传媒应以此次并购重组为契机，加快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提高资产运营效率，推动企业实现跨越式发

展。

７．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８

日，本公司和公司管理人及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达成《关于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

达资产重组框架协议》。 三方约定：公司管理人同意，中原传媒作为公司的重组方按照河南亚太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焦

作鑫安股权价值分析评估报告书》〔亚评报字（

２００８

）第

３１

号〕评估的法人股和流通股的价格受让按照破产重整计划以股抵

债的部分股份。 对于非关联第三方通过公司管理人取得的部分本公司股份，公司和公司管理人将在中原传媒控股后的焦作

鑫安进行股权分置改革、定向增发股份时，协调各方给予配合。 中原传媒确保注入本公司的资产净值不低于人民币

３

亿元，

重大重组实施当年注入公司的资产实现净利润在

４０００

万元以上；确保注入本公司的资产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业务完整并

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管理人承担本公司的所有资产、现有人员、债务，通过合法程序厘清与公司的关系，负责监督公司破

产重整计划的执行，负责解决公司原股东的股权拍卖、解除查封冻结、股份过户等相关事宜，负责解决和承担公司产生或遗

留下来的任何形式的纠纷、诉讼、赔偿、负债及或有负债。 公司配合公司管理人对本公司所有资产、债务，通过合法程序厘清

与公司的关系，配合公司管理人解决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前公司形成的债务、纠纷、诉讼、赔偿等责任。

８．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０

日，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

２００８

）焦民破字第

２－２２

号民事裁定书，确认焦作中院出具的（

２００８

）焦民

破字第

２－１８

号民事裁定书已经生效，焦作鑫安正在重整计划的执行阶段。 裁定书内容如下：（

１

）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让渡其持有的焦作鑫安

２６

，

２５４

，

２０８

股非流通股， 河南永盛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让渡其持有的焦作鑫安

２４

，

２７０

，

８７９

股非流通股，河南觉悟科技有限公司让渡其持有的焦作鑫安

２３６

，

６４１

股非流通股，所有焦作鑫安流通股股东让渡其持有的

焦作鑫安股份

１５％

，计

７

，

３７５

，

６７９

股，以上公司股东共计让渡股份

６１

，

１３７

，

４０７

股；（

２

）按照重整计划，选择以股抵债方式清

偿债务的债权人

８

家（第一批），共计受偿股份

５９７

，

２２２

股（其中：流通股

１０３

，

４７９

股，非流通股

４９３

，

７４３

股）；（

３

）为了使焦作

鑫安获得持续经营能力，解决焦作鑫安的发展问题，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受让焦作鑫安的非流通股

２５

，

８７９

，

０１８

股；（

４

）其余股份暂由焦作鑫安管理人持有，焦作鑫安管理人共计受让焦作鑫安非流通股

２７

，

３８８

，

９６７

股，流通股

７

，

２７２

，

２００

股。

９．

截止本财务报告报出日，根据焦作中院（

２００８

）焦民破字第

２－２２

号民事裁定，公司股东让渡股份已过户到中原传媒、公

司管理人和相关债权人名下。上述股权过户后，公司管理人持有本公司股份

３４

，

６６１

，

１６７

股，持股比例为

２６．７９％

；中原传媒持

有本公司股份

３７

，

１３０

，

８２２

股，持股比例为

２８．７０％

，成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１０．

截止本财务报告报出日，经政府协调，公司管理人收到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转来款项

７２００

万

元，用于支付根据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准的《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和相关民事裁定书中裁定的各债权人

款项。 按照重整计划和民事裁定书的要求，公司管理人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７

日起，与普通债权人及小额普通债权人陆续签订债

务清偿方式确认书，按照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金额和债权人选择的清偿方式进行清偿。选择以现金方式清偿的债权人

４

７

家，对应债权金额

３９３

，

１４２

，

０５２．０６

元，按重整计划中确定的偿还比例计算，应清偿现金

６７

，

６７３

，

０５２．１６

元；选择以股抵债方

式清偿的债权人

１９

家，对应债权金额

１１０

，

５６３

，

１１６．０５

元，按重整计划中确定的偿还比例计算，应清偿股权

１４

，

４３６

，

３４１

股

（其中流通股股

１

，

３０６

，

０４６

股，非流通股

１３

，

１３０

，

２９５

股）。 截止本财务报告报出日，公司管理人对选择现金方式清偿的，已清

偿

４５

家，清偿现金

６７

，

３３７

，

９４９．９６

元，清偿比例为

９９．５０％

；选择以股抵债方式清偿的，其中

８

家已办理完毕股权过户手续，

其余

１１

家股权过户手续正在办理中； 另外， 尚有

３

家债权人未与公司管理人签订债务清偿方式确认书， 对应债权金额

８

，

５４０

，

６９０．７９

元。

１１．

根据公司董事会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通过

２００８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

２００８

年度公司拟不进行现

金和股利分红，也不实施公积金和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

十三、其他重要事项说明

（一）破产重整

由于公司涉及各类诉讼、仲裁案件

５２

起，公司的房产、设备、土地等资产被法院查封、扣押、冻结。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４

日公司

因严重亏损、不能清偿全部到期债务，被债权人昊华宇航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申请破产清算。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４

日河南省焦作市

中级人民法院以民事裁定书（［

２００８

］焦民破字第

２－２

号）指定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组为债务人焦作鑫安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管理人。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５

日公司向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重整申请，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６

日河南省焦

作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民事裁定书（［

２００８

］焦民破字第

２－１３

号）裁定宣告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自裁定之日起至重整程序

终止，为公司的重整期间。

公司管理人对各类债权的确认：

１．

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６

日收到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８

）焦民破字第

２－１５

号号《民事裁定书》，对公司破产重

整条件下应清偿的各类债权予以裁定确认，裁定的主要内容如下：确认债权

６２

家，确认债权金额

４７４

，

２０１

，

８０８．９０

元（其中：

确认普通债权

１２

家，金额

３８３

，

８１９

，

８３１．０８

元；确认小额普通债权

４７

家，金额

１０

，

６３６

，

４９８．２０

元；确认特定财产担保债权

１

家，金额

６５

，

０２８

，

１８３．０８

元；确认税款债权

２

家，金额

１４

，

７１７

，

２９６．５４

元）。

２．

其后，经过债权人二次申报，公司管理人新增核定普通债权

１

户，金额

２８

，

６５２

，

２６０．９１

元，小额普通债权

７

户，金额

７０３

，

６７４．１８

元。

３．

根据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公司管理人核定职工债权

４０

，

０２５

，

７５２．４８

元，核定社会保险费用

２６

，

４６０

，

９２７．００

元。

综上所述，在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中，公司管理人共核定各类债权

５７０

，

０４４

，

４２３．４７

元，其中：需全额清偿的职工债权、社

会保险费用、税款共计

８１

，

２０３

，

９７６．０２

元；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债权金额

２９

，

８８６

，

８００．００

元。

４．

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收到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８

）焦民破字第

２－２０

号《民事裁定书》，确认普通债权

１

家，确认债权金额

８１

，

９４４

，

４７２．３６

元。 （在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中，公司管理人已核定普通债权

２８

，

６５２

，

２６０．９１

元，实际新增普

通债权

５３

，

２９２

，

２１１．４５

元）。

综上所述，本次破产重整中，公司管理人核定各类债权总计

６２３

，

３３６

，

６３４．９２

元。

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收到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８

）焦民破字第

２－１８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了经公

司债权人会议通过的重整计划，终止公司的重整程序。

重整计划的主要内容

１．

债权的清偿

（

１

）职工债权

４０

，

０２５

，

７５２．４８

元；社会保险费用

２６

，

４６０

，

９２７．００

元，均全额予以清偿。 职工债权在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的

六个月内以现金方式清偿完毕，社会保险费用在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的十二个月内以现金方式清偿完毕。

（

２

）税款债权

１４

，

７１７

，

２９６．５４

元，全额予以清偿。 在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的十二个月内以现金方式清偿完毕。

（

２

）有特定财产担保权的债权

６５

，

０２８

，

１８３．０８

元，其中

２９

，

８８６

，

８００．００

元享有优先受偿权。享有担保权的抵押物在批准重

整计划之日起的六个月内以抵押物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进行清偿。 抵押物折价或者拍卖、变卖的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

归公司所有，不足部分所对应的债权转为普通债权由债务人按照重整计划中对普通债权的清偿比例和方式进行清偿。

（

３

）普通债权（

２００

万元及

２００

万元以上）共计

４６５

，

７６４

，

３０３．４４

元，按

１７．０５％

比例清偿，对公司的剩余债权依据《破产法》

的规定，予以减免，债务人不再承担清偿责任。清偿采用以股抵债的方式，普通债权人每

１００

元债权受偿

１１．０４

股非流通股，

１

股流通股。 在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的四个月内清偿完毕。

（

４

）小额普通债权（

２００

万元以下）共计

１１

，

３４０

，

１７２．３８

元，按

２５．８１％

比例清偿，对公司的剩余债权依据《破产法》的规定，

予以减免，债务人不再承担清偿责任。 清偿采用以股抵债的方式，普通债权人每

１００

元债权受偿

１１．０４

股非流通股，

４

股流通

股。 在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的四个月内清偿完毕。

管理人将按照评估机构对股价的评估结果为小额普通债权人提供现金选择权， 由管理人变现所对应的股票进行偿还。

对选择现金清偿的小额普通债权人在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的六个月内以现金方式清偿完毕。

（

５

）对上述以股权清偿债权的相关债权人应于重整计划获得法院裁定批准之日起

２０

个工作日内，向管理人提供其指定

的股票账户卡等相关资料，由管理人按照本重整计划规定的方式向其进行分配，并按照相关规定承担相应的税费。

（

６

）对在本次破产重整中未按规定申报债权的，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在本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该债权

人可以按照本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

２．

出资人权益调整

出资人权益调整所涉及的出资人范围为截止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以下简称“全体股东”）。 其中流通股

股东

８２３４

户，持有股份

４９１７．１２

万股，占股份总数的

３８．０１％

；非流通股股东

３

户，持有股份

８０２０．４５

万股，占股份总数的

６１．

９９％

。

根据出资人在公司经营中应承担责任的不同，并考虑到非流通股与流通股价值的不同，其权益调整具体方案如下：

（

１

）河南花园集团有限公司让渡其持有公司股份的

７０％

，计

２６

，

２５４

，

２０８

股；

（

２

）河南永盛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让渡其持有公司股份的

６７％

，计

２４

，

２７０

，

８７９

股；

（

３

）河南觉悟科技有限公司让渡其持有公司股份的

５０％

，计

３

，

２３６

，

６４１

股；

（

４

）流通股股东让渡其持有公司股份的

１５％

，计

７

，

３７５

，

６７９

股。

非流通股股东共计让渡

５３

，

７６１

，

７２８

股，流通股股东共计让渡

７

，

３７５

，

６７９

股，总计让渡

６１

，

１３７

，

４０７

股。

公司股东让渡的股份，按普通债权总额分配给普通债权人用以清偿债务。

３．

公司通过破产重整程序产生的损益情况

公司根据法院裁定确认的债权数额及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草案确定的清偿比例计算确认的损益和权益情况如下：担保

损失

１４

，

２７９．２２

万元； 债务重组损失

１

，

４４９．９３

万元； 债务重组利得

４２

，

９３９．５０

万元； 股东代为清偿债务形成的资本公积

８

，

８３３．１３

万元。

（二）公司对河南永媒投资有限公司的投资状况：

公司分别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份、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份向河南永媒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媒投资）出资

８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用

于永媒投资参与河南广播电视网络的升级改造项目。公司出资的

８０００

万元中，有

２９６０

万元进入了注册资本金、

５０４０

万元进

入了资本公积金。 另外，永媒投资尚欠公司

３９６．１７

万元的往来款。

２００７

年年初，有关媒体出现了永媒投资已退出河南省广播电视网络的升级改造项目的传闻。 为此公司多次向永媒投资

发出问询函，就永媒投资是否退出河南广电项目、公司的经营及财务状况、资产状况等情况进行书面说明。 截止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６

日，公司未收到永媒投资的任何回复。

为规避对外投资风险，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７

日对永媒投资向河南广电项目投资的财务账目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发现：

河南省广播电影电视局财务中心已分别于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５

日、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１３

日两次向永媒投资转款共计

１７２００

万元 （经了

解：永媒投资用于广电项目的

２．３２

亿元的投资，有

６０００

万元是向河南广电集团拆借而来）。 由此可见，永媒投资用于河南广

电项目的资金已全部被退回，永媒投资已撤出了河南广电项目。 截止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７

日，永媒投资关于此笔退款的账面资金

已所剩无几。

根据河南中达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０

日对河南永媒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财务报表出具的豫中会

字（

２００９

）第

００５

号审计报告，该公司资不抵债，已无力归还本公司投资款，根据谨慎性原则，公司对上述投资款

８０００

万元全

额计提减值准备。

（三）股权质押查封情况

１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股权情况

河南花园集团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将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共计

３７

，

５０６

，

０１２

股， 质押给广东发展银行郑州郑

汴路支行，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质押期间为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在质押期间，该股份不能转让。 到期后河南花园集团有限公司又继续将股权进行了质押。

根据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５

）豫法执字第

２０－８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被执行人河南花园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的

本公司股份共计

３７

，

５０６

，

０１２

股。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公司收到了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第（

２００５

）豫法执字第

２０－１０

号民事裁定书。 告知公司大股东河南

花园集团有限公司与南阳市华银有限公司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详见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２２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股东所持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由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

（

２００５

）豫法执字第

２０－１０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拍卖被执行人河南花园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社会

法人股

３７５０６０１２

股。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公司接到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拍卖委托书，得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已委托河南中正拍卖行有

限公司进行公开拍卖。 河南中正拍卖行有限公司定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

日在郑州市纬五路

１１

号山河宾馆四楼会议室对以上

标的进行公开拍卖。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公司接到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６

）豫法执字第

４４

号《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通知》，内容为：本院

立案执行的南阳华银有限公司申请执行河南花园集团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定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

日拍卖河南花园

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的

３７５０６０１２

股社会法人股，因故决定暂缓拍卖。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公司收到了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第（

２００５

）豫法执字第

２０－１０

号民事裁定书。内容为：公司大股东河

南花园集团有限公司与南阳市华银有限公司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由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

２００５

）豫法执字第

２０－１０

号民

事裁定书裁定：拍卖被执行人河南花园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社会法人股

３７５０６０１２

股。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公司接到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拍卖委托书。具体内容为：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委托河南清风拍卖

行有限公司对河南花园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的社会法人股

３７５０６０１２

股进行公开拍卖。河南清风拍卖行有限公司定于

２００

９

年

１

月

１１

日在郑州市机场路

６８

号安钢大酒店

２

楼多功能厅对以上标的进行公开拍卖。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３

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５

）豫法执字第

２０－１１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解除广东发展银行郑州郑汴路支

行对河南花园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的

３７５０６０１２

股社会法人股的质押； 将被执行人河南花园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本

公司

３７５０６０１２

股（折价

１６

，

８７７

，

７０５．４０

元）过户给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

、本公司第二大股东股权情况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９

日本公司收到第二大股东河南永盛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与河南城惠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股权

转让协议，河南永盛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将其持有本公司

３６

，

２２５

，

１９３

股的股份转让给了河南城惠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城惠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成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 因股改问题及股权被冻结，尚未办理股权过户。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６

日，公司收到焦作市公安局送达的书面通知，内容为：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１

日，焦作市公安局根据公安机关办

理经济案件的有关规定，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将河南永盛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所持有的焦作鑫安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８％

的股权予以冻结。

（四）定期存款质押情况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８

日，未经本公司董事会及独立董事同意，花园集团以本公司在广发郑汴支

４０００

万元存款作为保证金，由

信心药业向其开具了期限为

６

个月的银行承兑汇票。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由于本公司到期贷款不能偿还，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纬二路支行向法院申请冻结本公司在广

发郑汴支账户内的

３０００

万元，广发郑汴支要求行使质押权，双方由此形成法律纠纷。 经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广发

郑汴支与公司签订的《质押合同（保证金类）》无效，但广发郑汴支不服郑州中院判决，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２

日，省高院裁定：

１

）由省高院提审；

２

）再审期间，终止原判决的执行。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８

日，公司收到了河南省高级人民

法院（

２００５

）豫法民再字

１９８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书内容如下：一、撤消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５

）郑民四终字第

３２４

号民事

判决及金水区人民法院（

２００５

）金民初字第

５１７

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光大银行纬二路支行的诉讼请求。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广发银行郑汴路根据法院判决已行使质押权，将公司在该行的

３０００

万元存款扣划用于归还信心药业的承

兑保证金，因公司已将本案所涉及的

３０００

万元的质保金记入了大股东河南花园集团有限公司占用资金的总额，公司大股东

河南花园集团有限公司已将该笔资金归还与公司（详见公司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４

日及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１４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的“关于大股东占用资金归还情况和管网资产置换完成的公告”、“关于大股东占用资金归还情况的公告”）。 因此，公

司已根据上述情况作出了相关会计处理。

（五）原董事长涉案情况

因公司原董事长谢国胜先生因河南花园置业有限公司在郑州市涉嫌合同诈骗，经郑州市人民检察院批准，于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９

日由郑州市公安局执行逮捕。 目前，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开庭审理此案，尚未结案。 谢国胜所涉及的合同诈骗系河南

花园置业有限公司的案件，该案不影响公司重整计划的执行。 截止本财务报告报出日，公司第一大股东股权被司法拍卖，并

已完成过户，同时在公司被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破产、债权人申报债权期间，没有债权人因涉及公司原董事长事项向公

司及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 故公司认为，该事项对本公司不产生影响。 另外，本公司已于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４

日，对公司董事长人

选进行了改选。

（六）持续经营情况

因公司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连续三年亏损，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公司股票自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３１

日起暂停上市。 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主营业务纯碱、氯化钙等生产线已停产达三年之久，且因设备老化，环保治

理不达标，恢复生产无望；公司所属的药业分公司由于缺少锅炉、蒸汽及资金因素仍未能恢复生产。

由于公司现有业务已经全面停产，难以维系公司持续经营，为彻底解决公司的发展问题，必须在公司实施重整计划的基

础上，引入有实力的重组方，注入优良资产和新业务，使公司恢复持续经营能力，实现良性发展。 为此，公司管理人计划在公

司依照法律程序完成破产重整的基础上，推动对公司进行重组。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８

日通过司法拍卖的途径，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传媒”）买受焦作鑫安原

第一大股东河南花园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焦作鑫安的社会法人股

３７

，

５０６

，

０１２

股，占焦作鑫安总股份的

２８．９９％

。经公开竞价

中原传媒以每股最高应价

０．４５

元，合计总成交价为

１６

，

８７７

，

７０５．４０

元。 买受人中原传媒当场签署了拍卖成交确认书。 并于

２

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５

日将上述股权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过户至中原传媒公司名下。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８

日，本公司和公司管理人及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达成《关于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框架协议》。 三方约定：公司管理人同意，中原传媒作为公司的重组方按照河南亚太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焦作

鑫安股权价值分析评估报告书》〔亚评报字（

２００８

）第

３１

号〕评估的法人股和流通股的价格受让按照破产重整计划以股抵债

的部分股份。中原传媒确保注入本公司的资产净值不低于人民币

３

亿元，重大重组实施当年注入公司的资产实现净利润在

４

０００

万元以上；确保注入本公司的资产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业务完整并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管理人承担本公司的所有

资产、现有人员、债务，通过合法程序厘清与公司的关系，负责监督公司破产重整计划的执行，负责解决公司原股东的股权拍

卖、解除查封冻结、股份过户等相关事宜，负责解决和承担公司产生或遗留下来的任何形式的纠纷、诉讼、赔偿、负债及或有

负债。

按照重整计划的有关要求，中原传媒承诺在执行重整计划过程中，在焦作鑫安管理人的帮助下，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

增加持有焦作鑫安的股份。

如果中原传媒未来能够增持焦作鑫安的股份，成为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后续计划如下：拟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完成本公

司的股权分置改革工作；拟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通过向本公司注入优质资产，使得本公司具备持续经营的能力，改变本公司主

营业务和组织结构，恢复本公司的上市交易资格。

根据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并购重组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初步方案，中原传媒拟注入本公司的主

要资产为中小学教材出版系统、其他出版业务、印刷业务及物资供应业务的相关资产。

截止本财务报告报出日，上述资产重组事项正在履行相关审批程序，能否获得批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七）财务报告的批准报出者和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

本财务报告业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批准，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６

日批准报出。

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８

日


